
教育部 113年度臺北市信義區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 

平面停車位短期出租公告 

截止投標時間 113年 7月 23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 

開標時間 113年 7月 23日(星期二)上午 11時 

開標地點 教育部 B1開標室（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） 

收受投標文件 

地點 

一律以通信掛號方式，於申請截止時間 113年 7月 23日(星期

二)上午 10時前寄達「臺北郵局第 84-50號信箱」。 

承租用途 僅作停車用。 

年租金底價 
新臺幣 5萬 4,000元(含營業稅)，管理費由本部負擔。 

(以出價金額最高價且不低於底價者為得標人) 

租期 2年(得申請續租 1次) 

押標金 

每標的新臺幣 2,700元。 

得標人所繳納之押標金，將轉為履約保證金之一部分。 

得標人聲明放棄或逾期未簽訂租賃契約書，沒收其押標金。 

限以匯款方式於截止投標期限內，匯至本部指定金融帳戶號(土

地銀行營業部，帳號 041056600343，戶名：學產基金 402專戶)，

並將匯款證明憑條併同投標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郵寄至指定郵政

信箱，未附押標金者無效標。 

附加說明 

 履約保證金:租賃契約簽訂前，應繳交 2個月議定租金為履

約保證金。租賃期滿，承租人無違約情事且交還租賃標的

時，無息返還。 

 開標程序及應攜帶文件 

（1） 開標程序：本短期出租案開標，投標人是否出席開標，為

非必要條件，係以投標書上所填之價格為投標金額，並由

最高價且不低於底價者為得標人。倘 2人以上投標金額相

同時，由主持人抽籤決定。 

（2） 應攜帶文件：投標人於參加開標時，由投標人親自出席或

出具委託書委任代理人出席，並攜帶身分證正本、代理授

權書（親自出席者免附）。 

（3） 順位遞補：若得標人喪失得標資格，將通知投標金額次高

之投標人按最高標金額遞補取得得標資格，倘次高之投標

人不同意以最高標金額得標，則重新辦理標租程序。 

 車位管理費由本部負擔。 

 

 



教育部 113年度臺北市信義區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 

平面停車位短期出租公告-清冊 

標

號 標的 

租期 

(得申請續租

1次) 

約計尺寸 

(公尺) 

年租金底價(元) 

(含營業稅) 

備註 

1 B5/13 2 年 2.3 * 5.7 5 萬 4,000 元 

車位管理費由本部

負擔。 

2 B5/37 2 年 2.3 * 5.7 5 萬 4,000 元 

3 B5/38 2 年 2.3 * 5.7 5 萬 4,000 元 

4 B5/43 2 年 2.3 * 5.7 5 萬 4,000 元 

5 B5/88 2 年 2.3 * 5.7 5 萬 4,0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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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位置 

 

 

 



教育部 113年度臺北市信義區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 

平面停車位短期出租-投標書 

申請人 

姓名： 

（或公司法人名稱） 

負責人姓名： 

（非公司法人免填） 
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□□□-□□ 

聯絡地址：□□□-□□ 

聯絡電話： 手機： 

申請日期 113年   月   日 

租    期 2年(得申請續租 1次) 

承租用途 停車位使用 

 

申請標的 
臺北市信義區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之平面停車位 

編號：B   /     

投標金額 

（1席） 

年租金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(含營業稅)。 
（填寫租金總價不得低於底價 5萬 4,000元(含稅)/年，應以國字大

寫填寫；最小單位為百元，百元以下捨去） 

（申請標的為 2位以上者，應分別填寫之） 

繳交證件 

依申請資格繳交證明文件影本；（請於□中打ˇ） 

一、 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： 

    □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二、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： 

    □1.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及、 

    □2.主管機關核准設立（立案）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三、 公司組織 

公司執照或核准設立證明文件影本(以下證件任繳 1種） 

    □經濟部核准公司登記函、□公司變更登記表、□公司登記證明書。 

□押標金(新臺幣 2,700 元)匯款證明憑條，並願於得標後將押標金

轉為履約保證金之一部分。 

申請人簽章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法人需蓋大小印） 

文件審查 
（申請人勿填）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人簽章 

 



(請列印填寫後貼於封套正面寄送) 

投標封 

投標案名：教育部 113年度「臺北市信義區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平面停車位」短期出租 

標    的：B  /         (請填寫欲投標車位編號) 

投 標 人： 

負 責 人： 

聯絡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099 臺北郵局第 84-50號信箱 

 



國有學產不動產短期租賃契約書 
承租人  ○○○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向教育部（以下簡稱甲方）承租國有學產不動

產，經雙方協議同意訂定各條款如下： 

一、租賃標的標示：臺北市信義區捷運永春站聯合開發大樓平面停車位（編號：

B○/○○） 

二、租賃期間：自民國 113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 115年○○月○○日止。承租人得

於租賃期間屆滿前 2個月申請續租，並以 1次為限。 

三、租金及給付方式: 

（一）第一期租金自民國 113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，乙方

應於租約生效後 15 日內繳納；第二期租金自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

11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第三期租金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

○○月○○日，乙方應於每年度1月31日前繳納；最後1期租金金額，

按剩餘租期比例計算。 

（二）乙方租金得由下列方式擇一繳納： 

 1.匯款方式繳納：於繳納期限前匯款至甲方指定金融機構，並將匯款

憑證傳真至教育部（02）3343-7970。 

 2.國內之各金融行庫為發票人之即期支票方式繳納：於繳納期限前掛

號寄達教育部（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48-1號2樓 秘書處）。票據應

以「學產基金」為受款人。 

（三）甲方於收受租金後，函覆統一發票予乙方收執。 

（四）乙方逾期未繳納足額租金時應依下列各款加收違約金，並仍應給付積

欠甲方之租金全部： 

1.逾期繳納未滿 1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 2。 

2.逾期繳納在 1個月以上未滿 2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 4。 

3.逾期繳納在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 8。 
4.逾期繳納在 3個月以上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 10。 

    （五）乙方未收到甲方租金繳納通知書者，應於繳納期限截止日前自動洽甲

方補單繳納，如逾期未繳納租金，不得以此為抗辯，甲方仍得依前項

規定計收違約金。 

四、年租金：新臺幣 ○萬○,○○○ 元整(含營業稅)。 

五、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○,○○○元整。履約保證金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，於租

期屆滿或終止時，乙方履行一切義務完畢後，無息返還乙方。 

六、租賃標的之房屋稅及地價稅及車位管理費由甲方負擔，其他費用均由乙方負

擔。 

七、租賃標的僅得作為停車位使用，乙方對於租賃標的之利用必須符合公寓大廈

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。如經甲方同意，乙方得轉租、轉借他人或以其他方法

供第三人使用。 

八、乙方對於租賃標的及附屬財產設備之管理應負善良管理人之責任，確實依租

賃標的範圍使用管理，並負擔修繕、安全維護及公共安全意外等責任。 

九、乙方於租賃期間，應避免第三人占用，如有占用情事發生應儘速排除，費用

由乙方負擔。 

十、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私自轉租、轉借他人或以其他方法供第三人使用，



違者甲方得終止租約，並沒收履約保證金。 

十一、租賃期間，租賃標的及附屬財產設備有毀損或滅失等情形時，乙方應於 2 

日內通知甲方。甲方得隨時派員檢視租賃標的之使用管理情形，乙方應配

合辦理。 

十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隨時終止租約，乙方不得異議，並不得請求任

何補償： 

（一）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。 
（二）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必須收回者。 
（三）承租人使用租賃標的違反法令者。 
（四）承租人違反本租賃契約規定者。 
（五）其他合於民法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得予終止租約者。 
乙方如無繼續使用租賃標的之一部或全部之意願時，得終止租約，惟須經甲

方同意後始生效力，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。 
十三、租賃契約於租期屆滿前終止者，除係因不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而終止外，乙

方不得請求退還未到期之租金。 

十四、租賃契約終止或屆滿時，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或屆滿翌日將租賃標的騰空，

並通知甲方辦理點交返還。屆期未騰空返還，視同委任甲方代為騰空，乙

方遺留物品、裝修及設備，均任由甲方處理，所須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十五、逾前項期限未返還者，應按遲延日數每日給付甲方按年租金額千分之 6 計

算之違約金，其因而致甲方受損害者，甲方並得按損害金額請求賠償。 

十六、本租約租期屆滿且未依第 2 點申准續租時，租賃關係即行終止，甲方已預

先表示反對之意思，不必另為不續租之通知，乙方不得主張民法第 451 條

之適用及其他異議。 

十七、乙方不得以本租約作為設定抵押擔保或其他類似使用。 

十八、本契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，雙方應遵守履行，任何一方不得提出異議，如

有未盡之事宜，悉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九、承租人如不於租賃期間屆滿時交還租賃標的物，應逕受強制執行，所需費

用由乙方負擔。 

二十、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，以租賃標的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二十一、非屬 EAT 國際館之住戶者，門禁卡由本部購置。 

二十二、本契約應經公證，公證費用由甲乙雙方各負擔 2分之 1，並就乙方應依約

給付之租金，違約金及返還租賃物為逕受強制執行之約定。 

二十三、本租賃契約乙式 5份，由甲方執 2份，乙方執 1份，另 2份由法院及公證

人留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契約書人 

 

甲 方：教育部  

法定代表人：部長 鄭英耀 

代 理  人：學產基金管理委員會 

執行秘書 杜國正 

 

住 所：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 

聯絡  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48-1 號 2 樓  

電 話：（02）7736-775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乙 方：  

代  理  人：  

統一  編號： 

聯絡  地址：  

電 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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